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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游学院文件
川旅院〔2021〕21 号

关于印发《四川旅游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经 2021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将《四川旅游学院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

执行。

四川旅游学院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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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游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根据《教育部 财

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

策的通知》（教财〔2020〕4 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

〔2019〕473 号）、《教育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

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教财〔2015〕7 号）、

《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

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财教〔2014〕180 号）及《财政部

教育部 银监会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财

教〔2008〕196 号）精神，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经批准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以下简称“经办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

高校新生和在校生（以下简称“学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

户籍所在县级教育部门（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办理的助学贷

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借款学生是指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的学生。

第二章 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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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主

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全日制本专科学

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下同）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

不超过 8000 元。

第五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5 年确定、最长不超过 22 年。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时，应

与经办银行和经办机构确认还款计划，还款期限按双方签署的合

同执行。

第六条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新签订合同的助学贷款利率

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30 个基点执行。

第七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按年计收。借款学生在读

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的利息全部由学生及家

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负担。学生毕业后五年期间为宽限期（只

付息，不还本），宽限期后由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按借款合同约定，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息。

第三章 贷款程序和要求

第八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程序

（一）贷款申请

学生及家长（共同借款人）向经办机构提出贷款申请，并根

据要求提交相应的贷款资料。经办机构和经办银行审批通过后，

签订贷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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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回执

学生报到后，将相关贷款资料交到学生所在二级学院，二级

学院整理汇总后统一交到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按照上级部门规定的时间办理助学贷款回执手续。

（三）贷款发放

经办银行根据合同约定发放贷款。

（四）学杂费缴纳

贷款到账（学校账户）后，由财务处扣除学生应缴纳费用，

若贷款到账金额不足以抵扣学生应缴纳费用，由学生自行交清。

（五）续贷

续贷学生根据经办银行相关要求办理续贷手续。

（六）毕业确认

毕业离校前，借款学生根据经办银行相关要求办理毕业还款

确认手续。

第四章 展期、还款和征信

第九条 借款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

申请继续贴息，应及时向经办机构提供书面证明，经办机构审核

后，报经办银行确认，继续攻读学位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由原

贴息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息。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

学的，应向经办机构提供书面证明，由经办机构向经办银行提出

申请，休学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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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发生退学、开除等终止学业的情

况时，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应及时告知经办机构，并按要求办

理相关手续，履行还款义务。

第十一条 借款学生毕业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

并应及时向经办机构和经办银行通报就业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

变更情况。

第十二条 借款学生的相关信息将被经办银行纳入征信系

统实施管理，如借款学生发生违约行为，其个人征信将会受到严

重影响。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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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院领导

四川旅游学院办公室 办公自动化系统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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